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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况 

（一）基本情况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中山市第二人

民法院、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粤 0305 民初 8236 号、（2020）粤 0303 民初 35806

号、（2020）粤 0305 民初 16473 号、（2020）粤 03 民终 25293 号、（2020）粤 0305

民初 29400 号、（2020）粤 2072 民初 10879 号、（2020）粤 0703 民初 5478 号、

(2021)粤 07 民终 771 号、（2020）粤 0305 民初 22911 号 （2020）粤 03 民终 26175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9 月 2 日 

案号：（2020）粤 0305 执 11700 号、（2021）粤 0303 执 5645 号、（2021）粤

0305 执 1788 号、（2021）粤 0305 执 766 号、（2021）粤 0305 执 836 号、（2021）

粤 2072 执 2417 号、（2021）粤 0703 执 3150 号、（2021）粤 0305 执 2450 号、（2021）

粤 0309 执 450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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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第二人民法院、江门市蓬江区人民法院、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信达检测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粤 0310 民初 6467 号 

立案时间：2021 年 1 月 6 日 

案号：（2021）粤 0310 执 178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市坪山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违反财产报告制度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否 

公司任职：其他   

执行法院：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沪 0117 民初 5572 号、（2020）沪 0117 民初 7189 号、

（2020）沪 0117 民初 16211 号、（2021）沪 0117 民初 2882 号 

立案时间：2020 年 9 月 17 日 

案号：（2020）沪 0117 执 7092 号、（2020）沪 0117 执 8317 号、（2021）沪

0117 执 2792 号、（2021）沪 0117 执 3137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赵兴茂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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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粤 0303 民初 35806 号 

立案时间：2021 年 2 月 25 日 

案号：（2021）粤 0303 执 5645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失信被执行人（姓名/名称）：邓华丽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 

公司任职：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执行法院：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执行依据文号：（2020）粤 0303 民初 35806 号 

立案时间：2021 年 2 月 25 日 

案号：（2021）粤 0303 执 5645 号 

做出执行依据单位：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 

失信被执行人行为具体情形：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 

信息来源：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案号：（2020）粤 0305 民初 8236 号 

1、退还合同款人民币 19 万元及利息（以 19 万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0 年 2 月 7 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返还案件受理费 2056.63 元、诉讼保全费

1470 元，共计 3526.63 元。 

案号：（2020）粤 0303 民初 35806 号 

1、支付租金等 

案号：（2020）粤 0305 民初 16473 号 

1、被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深圳金

泰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261320 元并支付利息（利息以 261320 元为

基数，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按月利率 1%的标准计至款项实际清偿之日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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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承担案件受理费 2688.3 元及保全费 1878.86 元。 

案号：（2020）粤 03 民终 25293 号 

1、被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广州君

南视听科技有限公司退还合同款人民币 118653 元及利息（以 118653 元为基数，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 2020 年 2 月 14 日起计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被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向原告广州君南视听科技有限公司支付财产保全保险费 700 元。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号：（2020）粤 0305 民初 29400 号 

1、原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谢

伟凤 2019 年 7 月 17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产假工资差额人民币 17387 元；原

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谢伟凤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2 月 9 日期间产假工资 10350 元；原告深圳市倍通检

测股份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被告谢伟凤 2020 年 3 月 1 日

至 2020 年 4 月 30 日正常工作时间工资 15917.05 元 

案号：（2020）粤 2072 民初 10879 号 

1、网上立案编号【Z11610211601398】。一、被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原告中山市璧晖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偿还借款本金

77588 元并支付利息（自 2020 年 6 月 1 日之日起按年利率 24 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止）； 二、被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立即向原告中

山市璧晖照明科技有限公司支付律师费 5000 元。案件受理费 1740 元，减半收取

计 870 元，由被告负担（该款原告已预交，本院不另收退，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 7 日内迳付原告） 

案号：（2020）粤 0703 民初 5478 号、(2021)粤 07 民终 771 号 

1、网上立案编号【Z10571213604583】。被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应于

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门市胜鸿工艺制品有限公司偿付借

款 219008 元及其利息(按月利率 2 从 2020 年 3 月 5 日起计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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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费 4818.36 元减半收取 2409.18 元，财产保全费 1692.79 元，合计 4101.97 元，

由被告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广东

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在递交上诉状之日起七日内预交上诉受理费。如不上

诉，义务人拒不在判决书规定的期限内履行义务的，权利人可在判决书发生法律

效力后，上述履行期限届满的次日起二年内向本院申请执行。 

案号： （2020）粤 0305 民初 22911 号 

1、支付款项人民币 35211.42 元，加倍支付迟延履行利息。 

案号： （2020）粤 03 民终 26175 号 

1、请求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款项 224000 元及利息，律师费 30000 元。 

案号： (2020)粤 0310 民初 6467 号 

1、本案案件受理费 1536 元、保全费 1213 元，由被告信达检测技术（深圳）有

限公司负担。 

案号：（2020）沪 0117 民初 5572 号 

1、被告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上海信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截

至 2020 年 10 月 10 日的租金 826,043.98 元与物业费 31,903.56 元，合计 857,947.54

元（支付方式：于 2020 年 6 月 5 日前支付 100,000 元；于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

支付 200,000 元；于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支付 326,571.98 元；于 2020 年 8 月 31

日前支付 231,375.56 元）； 三、若被告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有任意一

期未按约履行的，需加付原告以剩余未付款项为基数，按照月利率 2%的标准，

自 2020 年 6 月 25 日起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且原告有权就剩余未

到期的款项（包括逾期利息）一并申请执行； 

案号：（2020）沪 0117 民初 7189 号 

1、被告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9 月 4 日前返还原告宁波利顺

达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认证款 100,000 元；二、如被告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未按上述约定履行，则被告另行加付原告宁波利顺达电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逾期付款违约金（以未付款为基数，自 2020 年 2 月 21 日起算至实际清偿日

止，按日万分之五计算），原告有权就所有未付款及加付的逾期付款违约金一并

申请强制执行；三、原告宁波利顺达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放弃其余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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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就本案无其他争议；四、案件受理费 3,300 元，减半收取 1,650 元，由原告

宁波利顺达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担（已付） 

案号：（2020）沪 0117 民初 16211 号 

1、被告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漳

州领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检测认证费 124,000 元；二、被告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

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漳州领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逾

期付款利息损失[以 124,000 元为基数，自 2020 年 8 月 1 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付]。如果

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号：（2021）沪 0117 民初 2882 号 

1、被告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退还原告溧

阳市福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服务费 9,200 元；二、被告上海科睿倍通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溧阳市福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违约金 3,450 元；三、驳回原告溧阳市福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号：（2020）粤 0303 民初 35806 号 

1、支付租金等。 

 

（三）被执行人履行情况 

全部未履行 

 

二、对公司影响 

公司、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对公司及个人声誉及财务产生一定不利影响。 

 

三、解决进展及后续处理计划 

公司已在积极协调各方解决中， 公司已聘请律师事务所，协调法院执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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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就支付计划、 方式等达成一致意见，履行判决，消除负面影响。同时，公

司将根据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维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 

 

四、备查文件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截图 

 

深圳市倍通检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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